
华泰财险附加已退职的董事条款（CB 版） 

 

双方同意： 

 

本保险单适用下述“已退职的董事”条款 

 

已退职的董事 如果本保险单由本公司或主要机构因为未缴付保险费以外的任何理由，选择终止或不

续保，而且并未发生事件，已退职的董事应享有永久的延长索赔通知期限，向本公司

通知第一次提出是在永久期限内的索赔，但该索赔以针对在终止或不续保生效日前发

生的不当行为，和针对发生在终止或不续保生效日前的行为所进行的正式调查，所提

出的为限。对于有关任何已退职董事的延长索赔通知期限，不需要缴付额外的保险

费。 

 

 

本附加条款的标题仅为方便而设，并不构成保险单条款和条件的一部分。 

 


